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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成績考核要點 
108年12月19日108學年度第2次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通過 

111 年 3 月 16 日第 110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以下簡稱校務基金人

員)工作品質及業務績效，並期以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客觀之考核，爰依本

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八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以校務基金人員為適用對象。 

專案工作人員考核，得參照本要點規定辦理。 

三、校務基金人員成績考核區分如下: 

(一)試用考核：新進校務基金人員試用期間以二個月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一至二個月。試

用期滿成績考核及格，始正式僱用；試用期間成績考核不及格，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勞

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理資遣。 

(二)平時考核：於每年四月、八月應考核屬員之平時成績，作為年終或另予考核考核之依據。

但試用尚未期滿者，不在此限。 

(三)年終考核：於每年年終辦理其當年一月至十二月連續任職期間之考核。 

(四)另予考核：於同一考核年度內，累積任職達六個月以上，不滿一年者辦理之考核，且以

仍在職或核准留職停薪者為限。 

四、年終考核以一百分為滿分，分優、甲、乙、丙四等次，各等次分數及獎懲如下： 

(一)優等：九十分以上，發給新臺幣一萬元之考核獎金，當年度薪資未達本校校務基金進用

工作人員薪資支給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所定原職稱薪級第一階段或第二階段之最高

月支數額者，晉薪一級。 

(二)甲等：八十分以上，不滿九十分，發給新臺幣三仟元之考核獎金，當年度薪資未達本標

準所定原職稱薪級第一階段或第二階段之最高月支數額者，晉薪一級。 

(三)乙等：七十分以上，不滿八十分，其中七十五分至七十九分，當年度薪資未達本標準所

定原職稱薪級第一階段或第二階段之最高月支數額者，晉薪一級；未滿七十五分，留原

薪級。 

(四)丙等：不滿七十分，留原薪級。 

前項第四款考列丙等或工作不能勝任現職者，單位主管應配合平時考核，於六個月內辦理

下列措施： 

(一) 面談及輔導：實施二次以上面談，並施予適當之輔導措施，列入員工面談及輔導紀錄表。 

(二) 調整或遷調職務：於單位內調整職務，必要時得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陞遷要點

規定，辦理指派遷調。 

受考人經前項管理措施仍未見改善者，由用人單位提交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陞遷

考核暨獎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審議終止契約事宜。 

第一項考列乙等七十五分以上，當年度薪資已達本標準所定原職稱薪級第一階段或第二階

段之最高月支數額者，不再晉薪級，其晉升依本標準規定辦理。 

五、另予考核併同年終考核辦理，其等次分數及獎懲，均適用年終考核之規定。但不得考列

優等，且不予晉薪。 

六、考核年度內，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考列甲等以上： 

(一)懲處有案且未能功過相抵者。 

(二)當年度有曠職紀錄者。 

(三)事、病假合計超過十日者。但不含請家庭照顧假、生理假及因安胎事由所請事、病假之

日數。 

(四)工作態度惡劣、延誤公務或影響本校聲譽，有具體事實者。 

(五)其他違失或違反規定事項，經查證屬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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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委員會對於擬予平時考核懲處、年終或另予考核丙等，及僱用期間終止契約人員，處

分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八、年終或另予考核結果，應由人事室通知受考人，並自次年一月起執行。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及考績(核)作業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辦理。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